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1〕7号

申请人:韩某某,女。

住址：陕西省洛南县四皓镇。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新华路15号。

法定代表人:崔庆伦，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邵华，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市监食生告字〔2021〕6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不服，于2021年6月21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市监食生告字〔2021〕6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处理结果予以书面告知。
申请人称：2020年12月2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一封投诉举报书（关于大连龙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裙带菜），被申请人于2021年5月11日作出瓦市监食生告字〔2021〕6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申请人认为，标签是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直接的方式，消费者可以借助标签来了解食品名称、食品原料、营养成分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是否购买食品和购买何种食品作出理性的选择。国卫食品标便函〔2014〕208号复函载明：声称用语包括“含有”、“高（或‘富含’）”、“低”、“无”等。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富含某营养成分”或类似用语属于营养声称范畴，应当按照GB28050-2011要求标示。本案中，涉案产品裙带菜在包装上标注“裙带菜是在蕴含富含自然矿物质的大海中培育而成，是蕴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天然宝库，同时裙带菜还富含大量的褐藻酸和盐藻固醇，在现在日益酸化的饮食环境中，是不可或缺的健康碱性食品。”而营养成分表中未标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4.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该规定只有是瑕疵和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情况下才适用，本案涉案裙带菜的标注足以误导消费者，故被申请人据此作出责令改正的内容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被申请人未就申请人的奖励诉求答复申请人，应确定其违法并责令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依法处理消费者的投诉举报，保障产品质量申诉举报途径的畅通，是被申请人最基本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接到投诉举报后，作出不正确的决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对大连某公司生产的食尚传美裙带菜产品包材涉嫌违法的举报后，即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查，并于5月12日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瓦市监食生告字〔2021〕6号)通过邮政快递送达申请人。经查，大连某公司现场未发现被举报的食尚传美品牌标签裙带菜产品和包材。因其裙带菜产品包材标签因同一原因之前被投诉举报过，企业已经停止使用，现在使用的包材标签上未发现类似文字描述。大连某公司在产品包装背面以一段文字形式说明介绍产品富含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的特征，没有使用不同于其他文字的字体、字号或者区分色，文字说明的内容没有夸大强调产品的特征和价值，仅是注明该产品含有一种或多种有价值、有特征的成分，不宜将该文字描述中出现的成分名称作为认定“特别强调”的依据，不宜认定为营养声称。上述包材标签不规范的标注方法不影响产品内在的食品安全指标，也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被申请人认定其属于食品标签瑕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和《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标签、标识存在瑕疵，食用后不会造成健康损害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应当改正，可以自愿召回”的规定，鉴于我市营商环境建设要求，本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被申请人已于2021年5月11日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改正，相关产品企业自愿召回。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程序合法。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0年12月2日在东方购物广场罗庄店购买了一袋由大连某公司生产的裙带菜，产品包装标注：裙带菜是在蕴含丰富自然矿物质的大海中培育而成，是蕴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天然宝库，同时裙带菜还富含大量的褐藻酸和盐藻固醇，在现在日益酸化的饮食环境中，是不可或缺的健康碱性食品。申请人认为营养成分表中未标注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及其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申请人于2020年12月25日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书，请求：1、按法定程序对被举报人涉嫌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涉诉产品行为进行立案查处。2、在法定期限内将书面材料（受理告知书、处理结果告知书）邮寄给举报人。3、责令被举报人对涉诉产品进行下架、召回并进行销毁。4、依法组织便民调解。5、依据“食药监稽（2017）67号”按最高等级对举报人进行举报奖励。6、对举报人提供的任何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进行全面审查。

经核查，被申请人认为涉案裙带菜包装标签说明文字不规范属于标签瑕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和《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标签、标识存在瑕疵，食用后不会造成健康损害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应当改正，可以自愿召回”，被申请人于2021年5月11日向大连某公司下达瓦市监食生字〔2021〕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公司立即改正。同日，被申请人作出瓦市监食生告字〔2021〕6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决定不予立案，并于2021年5月12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购物小票、涉案产品图片、投诉举报书、邮件物流信息、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被申请人作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标签、标识存在瑕疵，食用后不会造成健康损害的食品，食品生产者应当改正，可以自愿召回。本案中，涉案裙带菜包装标注：“裙带菜是在蕴含丰富自然矿物质的大海中培育而成，是蕴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天然宝库……”，而营养成分表中未进行标注，上述标签不规范的标注方法不影响产品内在的食品安全指标，也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食用后不会造成健康损害，被申请人经核查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涉案公司立即改正，相关产品企业自愿召回，对申请人的举报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申请人于2020年12月25日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书，被申请人于2020年12月29日签收，2021年5月11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的期限超出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可延长至三十个工作日的最长核查期限，违反法定程序。《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六条规定：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三）举报情况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查证属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作出刑事判决的。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决定不予立案，但未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中就申请人的举报奖励诉求答复申请人，明显不当。但鉴于被申请人的上述行为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瓦市监食生告字〔2021〕6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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